
地球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 

化学品（普通样品）购置、存放、使用及处置管理制度 

 

一、化学品（普通样品）管理原则 

1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中心化学品（普通样品）的安全管理，严防事故发生，

保证正常的教学、科研工作秩序，根据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有关规定，结合

实验中心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2 实验中心提倡采用无毒、无害或者低毒、低害的试剂，替代毒性大、危害

严重的试剂，尽可能采用试剂利用率高、污染物产生量少的实验方法和设备，尽

可能减少化学危险品的使用。 

3 化学危险品的购置、管理和处置按照《河海大学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办法》、

《河海大学化学危险品安全操作规程》、《河海大学实验室化学危险品废弃物回

收处置细则》等规定执行。 

二、化学品（普通样品）购置 

1 学校所有化学品的采购供应由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负责统一申购，实行归

口管理，任何实验室和单位不得私自购买。化学品统一申购一般在每学期的期末

进行。 

2 申购化学品严格执行按需购买、总量控制的原则，所有化学品由学院统

一调配。填写《地球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设施使用（实验）申请书》，明确化学

品的类型、用途、用量和实验废弃物处理方案，不准超量（一年用量）购买化学

品，防止化学品积压产生危险、超期变质和长期占用存储空间。 

3 对于超量购置化学品的，一年期满后余量自动转为全校公用，由学校进

行调拨使用，并采取限购措施：一年用量不足购置量30%的，4个学期不予落实

任何化学品存放地；一年用量不足购置量50%的，3个学期不予落实任何化学品

存放地；一年用量不足购置量70%的，2个学期不予落实任何化学品存放地。 

4 实验中心根据申购人员提供的标准化实验流程，按需求分类落实化学品存

放地，优先保障实验教学用化学品的存放。实验中心存放的危险化学品总量原则

上不超过100L或100kg，其中易燃易爆性化学品的存放总量不超过50L或50kg，



且单一包装容器不应大于20L或20kg。单个实验装置不得存有10L以上甲类物质

储罐，或20L以上乙类物质储罐，或50L以上丙类物质储罐。 

5 申购化学品已在实验中心落实存放地的，填写《河海大学易制毒易制爆化

学品购买申请表》，经化学品保管人、实验中心主任、实验中心主管院长签字并

加盖学院公章后，交送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审核。申购化学品中含有易制爆化学

品的，需另填写《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合法使用说明》，同时提供经办人图像清晰

的身份证复印件，一并交送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。 

6 申购化学品在实验中心没有存放条件、不能落实存放地的，实验中心相关

管理人员不得私自在《河海大学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购买申请表》上签字。 

7 申购人员保证将购买的化学危险品用于合法用途，在任何情况下不用于制

造毒品和爆炸品，不挪作他用，不私自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。 

三、化学品（普通样品）存放 

1 严禁私自在实验室存放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物质等危险品。 

2 按照申购流程合法合规采购的化学品，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规定

严格管理。化学危险品落实专人管理、如实登记制度，自觉接受监督检查，严格

遵守双人保管、双人收发、双人使用、双人运输、双把锁的“五双”制度。 

3 化学品应分类存放，并有专人保管。易挥发试剂应贮放在通风良好或备有

通风设施的橱柜和房间内，易燃易爆药品应贮存于远离热源的铁皮箱、砂箱或冰

箱中，剧毒试剂如汞盐等应贮存于保险柜中。 

4 实验室内不得大量存放同种化学品，尤其是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物质等危险

品。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使用，避免长期存放。 

5 个人样品进入实验室必须由负责教师向实验中心报备，经实验室管理员同

意并登记后方可存放。 

6 所有样品必须存放在实验室的规定地点，贴好标签，标签上注明样品名称、

配制或取样日期、姓名或课题组名、联系方式等信息。 

四、化学品（普通样品）使用 

1 取用任何化学品均须向实验室管理人员申请，填写化学品使用台账。学生

使用化学品须征得指导教师同意，并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操作。指导教师和

学生均应充分了解所用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（MSDS），指导教师对学生的



实验安全负责。 

2 任何化学品一经放置于容器后，必须立即贴上标签，标签上注明试剂名称、

试剂浓度、配制日期、姓名或课题组名、联系方式、储存条件等信息，严禁使用

无标签药品。 

3 不得使用饮料瓶等非专用容器存放试剂、样品。如确需存放，必须撕去原

包装纸，贴上专用标签纸。 

4 原标签纸未撕去的空试剂瓶中不得存放其它化学药品。如确需使用，必须

将原标签撕去，重新贴上专用标签纸。 

5 盛放配置试剂、合成品等的烧杯、烧瓶不得无盖放置。 

6 各种试剂随时取用，随时归位。 

7 搬动化学品时必须轻拿轻放，严禁摔、滚、翻、掷、抛、拖拽、磨擦或撞

击，以防引起爆炸或燃烧。 

8 实验前必须充分了解实验内容、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，保证安全。 

9 实验时应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，如穿长袖实验服、佩戴防护手套、防护帽、

防护眼镜等，不得佩戴隐形眼镜进行实验。 

10 不得在实验台放置任何与本次实验无关的化学物品，尤其是盛有浓酸或

易燃易爆品的容器。 

11 实验完毕后，应立即清洗仪器、试剂瓶，清理实验台、地面等，防止试

剂残留而危害他人，保持实验室环境清洁。 

12 如发现异常或有疑问，应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终止实验。如发生试剂泄

露等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，应保持冷静，立即离开危险场所，同时报告实

验中心、指导教师，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处置。如情况特

别紧急，应及时求助公安消防部门。盗警110/火警119。 

13 化学危险品采取限量领用制度（按实际用量），填写《地球科学与工程实

验中心化学危险品安全领用申请表》，明确试剂种类、用途、用量等信息，经领

用人、指导教师签字后，交实验中心管理人员。每次取用须认真做好记录，防止

试剂流失或带出实验室。对配成液体的剧毒品，一次未使用完的，要与一般试剂

分开，放入专柜并加锁，由两人负责保管。 

五、化学品（普通样品）处置 



1 实验产生的废弃物要按照其特性做好专门分类，妥善保存至学校集中回收

处理时间，严格按照《河海大学实验室化学危险品废弃物回收处置细则》等规定

进行处理。 

2 实验废弃物严禁与生活垃圾混放，严禁直接丢弃，严禁混合收集性质不相

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弃物，严禁将化学危险品废弃物混入无毒无害的普

通废弃物中。 

3 实验产生的废弃岩样、土样等无害固体废物要分类置于适宜的容器中，如

厚实且密封良好的塑料桶、编织袋等。在容器外表面贴好标签，注明废弃物类型、

产生日期、姓名或课题组名、联系方式等信息，送至校内建筑垃圾回收站。 

4 实验产生的废弃液体要分类置于专用废液瓶中。废液瓶上贴好标签，注明

废液成分、产生日期、姓名或课题组名、联系方式等信息，严禁直接向下水道倾

倒。 

5 实验产生的试剂空瓶要置于专用废弃物回收纸箱中，在纸箱外标明“化学

危险品试剂空瓶”。试剂空瓶要保证标签完好，标签缺失的必须重新贴上标签，

注明试剂名称等信息。 

6 实验产生的沾染类废弃物，如废手套、废口罩、废抹布、废针头等，要置

于专用废弃物回收纸箱中，在纸箱外标明“实验室沾染物”。 

7 存放过久、失效变质、回收报废的化学品由学校统一安排销毁处理。学校

无法安排处理的（含危险品、爆炸品等），使用单位应自行妥善保管。 

8 学校一般于每学期期末集中回收处理实验废弃物，将平时保存的实验废弃

物分类妥善装箱后，填写《河海大学实验室危险废物统计表》和《河海大学实验

室危险废物装箱单》，交实验中心管理人员，由实验中心统一组织交送学校。 

9 个人样品在每一阶段实验完成后，必须及时清理保存，一般样品在实验室

存放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。 

10 实验室每6个月检查一次样品，对存放超过6个月或未标明日期的样品，

全部清理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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